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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申报指南

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以下简称版权孵化中心）是指以版权创造、运用、保护为前提，以孵化优秀版权作品为主要特征，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要载体，孵化能力、作品质量和规模在全市乃至全省具有显著影响力，在作品开发创造、价值转化、人才聚集、IP推广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的机构。为有序推进版权孵化中心评选工作，根据《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在四川天府新区内的版权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企业），具体包含两类：
1.在网络视听、动漫游戏、设计服务、现代传媒、艺术品、文化会展等领域开展设计制作、出版发行、授权开发等优秀版权创作、产品孵化相关业务的企业。
2.在信息服务业（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广播电视传输等）拥有软件著作权并赋能文化产业发展且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企业。
二、申报条件
申报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专业的经营机构：
登记注册和实际经营地均在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正常经营时间在1年以上。
（二）具有专业的版权创作（开发）和孵化能力。
1.具有原创版权或代理IP不得少于10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得少于2件）；原创版权或代理IP参与的授权项目、衍生品开发不得少于5项（计算机软件运用不得低于2项）；每件作品只能申报一次，不得重复申报；
2.展会、场馆等平台类项目申请，需提交授权交易数量、交易额、参与活动或展出的IP名录以及参与参展人数等与上两项标准相当的评定信息。
3.具备版权作品发行销售对接渠道，能够保持与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孵化平台载体等资源的合作交流，积极推广优秀版权项目。
三、申报流程
1.各申报企业经自评符合条件的，填写申请表以及各项说明符合评选条件的材料，报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评审（版权综合服务大厅协助指导收集材料）。
2.文创会展局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后，将拟评选企业名单在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网站进行7个工作日公示。
3.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调查不成立后，对经审定的企业授予“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称号，有效期2年。
四、申报材料
（一）基本材料（必须提交）
1.《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孵化中心申请表》（见附件）；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企业注册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上一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不包括个人所得税）。
（二）评价参考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材料，作为申请表附件装订）
4.管理能力评价材料：财务审计报告、单位管理制度、IP授权管理制度等证明材料；
5.孵化能力评价材料：版权登记证书、授权代理合同复印件、衍生品开发说明、生产和销售渠道情况说明、销售量证明材料、社会影响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文件、新闻报道、名人效应等）；展会、场馆主体等需要提交场馆基本信息、每年活动统计、活动开展信息、活动中的授权交易量（交易额）证明材料、社会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文件、新闻报道、名人效应等）等证明材料；
6.运营、研发能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与各类渠道、高校、科研院所等签订的正式合同、战略协议、共同组织的活动、项目等内容。
（三）评价参考
1.基本情况条件必须完全满足；
2.管理能力、孵化能力、运营研发能力评价根据材料反映的数据及能级进行评估，按照专家评审结果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五、申报时间
申报材料提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31日，逾期不再接收。
六、材料提交地址
纸质材料提交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三段2288号天府新区像素太文化产业园A5栋1层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四川天府新区）版权综合服务大厅。
电子版材料报送邮箱：1032592527@qq.com，邮件主题标注“XX单位－版权孵化中心申报”。
联系人：邱娟，联系电话028-60669188。

